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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鹿县农业农村局

2021年度农机购置补贴项目

绩效复评核实报告

邢锦会审字（2022）第03006号

巨鹿县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对2021年中央第二批

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

核实。复评核实依据的自评报告、自评表、会计凭证等相关资

料由巨鹿县农业农村局提供并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我们

的责任是在核实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出具绩效复评核实报告。我

们的工作是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进行的，在

核实过程中，我们结合资金使用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查阅

会计记录、相关合同等资料、查看现场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

一、基本概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按照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河北省

2021-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冀农财发

[2021]15号），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

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冀财农[2021]45号）文件要求，

发放农机购置补贴。

（二）资金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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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巨鹿县财政局关于转发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

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巨财农【2021】12

号），2021年度该项目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共计涉及资金240万

元。

二、绩效评价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（一）评价对象的绩效目标

为符合条件的农机购置者发放农机购置补贴，通过农机购

置补贴的发放工作，实现农业机械化，有效支撑粮食安全和农

民增收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

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。

（二）评价对象的绩效指标设定

依据该项目依据的资金文件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

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冀财农[2021]45号）

修正原单位自评绩效评价指标，具体说明如下：

1、数量指标：以补贴机具数达到119台/套以上，受益农户

85户以上两个子指标作为数量指标。

2、质量指标：选取农机抽查率作为评价指标

3、成本指标：选取发放金额是否超过预算作为成本指标

4、效益指标：选取被补贴农户年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作为经

济效益指标，从调查问卷及项目本身社会效益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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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满意度指标：选取服务对象满意度100%作为绩效目标。

6、预算执行率指标：

预算执行率指标：预算执行率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

三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”

的理念，切实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使用绩效和政府管

理效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邢台市人民政府

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2019）75号相关

规定。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

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结合财政性资金支出的具体情况，按照巨

鹿县财政局的总体部署，进行此次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方法和评价标准

1、绩效评价的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和公众问卷等基本

方法开展评价工作。

1.1因素分析法。通过列举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、实施效

果的内外因素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1.2比较法。通过对比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预定的

目标，分析目标的完成情况，从而评价财政支出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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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公众评判法。通过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

果进行评判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2.绩效评价的标准

2.1计划标准。以预算资金使用实施目标计划作为评价标准。

2.2历史标准。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评价标准。

2.3通过对指标体系量化评分，分值≥90分为优（成效显

著），70≤分值＜90分为良（成效明显），60≤分值＜70分为

可（成效一般），分值＜60分为差（成效较差）。

（三）绩效复评核实实施过程

我们接受巨鹿县财政局的委托对2021年度农机购置补贴绩

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核实，具体实施过程如下：

1 绩效评价前期工作

了解绩效评价项目的基本情况，由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进行

前期项目的工作内容的沟通和评价工作，了解委托方相关工作

要求，安排绩效评价实施工作。

2 绩效评价实施

2.1安排复评核实工作人员

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安排具有较多绩效评价经验的注册

会计师进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2.2 制定绩效复评核实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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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包括资金支出情况、资金管理情况、

产出情况、效果情况、工作流程、抽样方法、时间进度及人员

安排。评价小组对2021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商讨并制定绩效评价

指标体系以及所需的基础数据表，确定评价证据、数据来源及

证据收集。

2.3 获取自评报告及佐证资料进行复核

了解项目自评的指标及开展情况，针对该项目的具体情况，

确定相应的资料清单，安排与被审计方的沟通，根据制定的工

作实施方案，收集项目实施材料。

针对该项目原调查问卷设计不合理的情况，重新设计调查

内容，以电话回访方式，直接开展问卷调查，对受益对象的满

意度情况获得第一手资料。

2.4 根据获取的资料及数据打分

对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。根据分析后

的情况评分，形成综合评价结果，将评价结果纳入以确定的各

项指标临界区间进行比较，确定绩效评价等级通过对指标体系

量化评分。

2.5 撰写复评核实报告

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（（2019）75号）相关规定，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

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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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对具体实施

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核评价工作。

2.6 绩效评价后沟通

撰写项目绩效评价复评报告初稿，并与巨鹿财政局及相关

部门（单位）反馈沟通。

3 建立绩效评价复评工作档案

绩效复评项目小组对项目绩效复评工作获取的相关资料有

序整理，形成书面档案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复评核实情况

1、产出指标

（1）数量指标

2021 年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购置补贴，补贴机具数目标

为 119 台/套以上，实际达成 103 套，达成率 86.55%；此项分值

15 分，此项得分 10 分。

受益农户 85 户以上，实际达成 87 户，达成率 102%。此项

分值 15 分，此项得分 15 分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2021 年农机补贴发放抽查率年初指标值为 10%，本次专项

资金补贴涉及农户 87 户,103 套农机，实际抽查 18 个，完成绩

效预算目标；此项分值 10 分，此项得分 10 分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2021 年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购置补贴到位率（%）年初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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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值为 100%，该单位按照下达的预算指标，及时足额进行了发

放。此项分值 10 分，此项得分 10 分。

2、效益指标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

该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农作物耕种机械化率，提高了农户收

入水平，促进了农村农业现代化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，通过

电话回访调查，该项补贴农户反映良好，其中增收部分由于受

到气候影响，2021 年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受到较大影响，此项

分值 30 分，得分 28 分。

3、满意度指标：

（1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根据受益农户的信息，我们采取了抽样方式进行了满意度

回访。

抽样方法：本着覆盖所有乡镇、覆盖所有机型、共计抽查

了31个农机（覆盖率30%），15个农户（覆盖率17.4%）的满意

度情况。

电话回访14个有效回访，有效率93%。农户普遍对该政策的

评价很高，有效回访100%满意。我们经过总结，对农户反映的

问题提出以下改善意见：

1、巨鹿2021年多雨，除苏家营镇反馈沙土地受影响小外，

其他地方反馈农机使用率低，创收少，部分农户前往外省干活

儿，后又受到疫情影响。有农户建议给农机增加轮胎链条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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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不能下地的问题。

2、部分购机农户反映，现在地少机多，加之气候原因，机

具闲置，希望相关部门进行调研，避免盲目将农机购置数量和

机械化率作为主要绩效指标。

3、随访有两个用户反馈2021年10月购置的农机和以前年度

购置的农机没有收到补贴，不知道给不给，什么时候给。需跟

踪核实具体原因。

此项分值10分，此项得分9分。

4、预算执行率

本项目资金共计 240 万元 ，实际支出 240 万元，完成年初

绩效目标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此项分值10分，得到10分。

五、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

通过对该项目复评核实，产出指标得分为47分；效益指标

得分为28分，满意度指标得分为9分，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10

分。总分为94分。

2021年度该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优。

六、问题及建议

项目自评指标的设计过程中，产出指标的预期目标不符合

相关资金申请时的相关目标要求，建议农业农村局重视绩效评

价工作，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以期达到更好的绩效评价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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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说明事项

（一）本次复评核实结果依据该单位提供的各项基础资料，

运用规定的评价方法，复评核实人员保证本次复评核实工作全

过程的公平和公正，各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该单位

负责，未经委托复评核实单位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复

评核实结果对外公布。

（二）复评核实结论受参加本次参与评价人员的水平和能

力的限制，鉴于这种评价工作存在资料的有限性和调查、分析、

判断的局限性，因此，复评结果无法考虑影响资金使用的所有

因素，评价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
（三）本报告是复评机构对该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

和评价，结合现场考察情况综合形成的，对专业指标设定的全

面性和问题建议提出的专业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本报告

的结论和意见仅供财政部门对本次绩效评价参考，不做其他用

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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